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計畫 

 

109.08.25 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七條。 

(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及輔導辦法第八條。 

 

二、目的 

協助本校特殊需求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促進其在生活、學業、心理、情緒、社會及職

業等之適應能力， 使其充分發展潛能並順利轉銜至下一階段。 

 

三、輔導對象 

經「高雄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安置於本校之特殊需求學生 。 

 

四、特推會組織與分工 

(一)依規定設立任務編組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為召集

人，並聘任各處室行政主管、特教教師代表、普通教師代表及特教家長委員代表等

共同組織而成，本學年度特教推行委員會任務編組名單詳如附件一。 

(二)設立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整合特殊教育資源及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三)建構認輔制度，分派認輔教師，協助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相關事宜。 

(四)遴選熱心的教師擔任特殊需求學生之班級導師、任課教師和課業輔導教師，協助提

昇學生在融合環境之生活適應、人際互動和學習成效。 

 

五、輔導原則 

(一)依據學生特殊教育需求提供個別化教育計畫。 

(二)視學生需求提供調整性課程與評量。 

(三)重視學生優勢能力的發展及實作經驗的獲得。 

(四)建立無障礙校園環境，以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成效及身心健全發展。 

(五)配合有關單位、人員及家長，主動聯繫各大學特教相關科系、特教中心、醫療機

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等單位尋求資源與協助，必要時申請身心障礙專業服務團隊

協助，以發揮整體輔導與相互支援之功能，並充分利用學校及社會資源。 

 

六、輔導工作要項 

(一)學生輔導方式： 

1. 個別與團體輔導：依學生個別差異、需求、問題及類別，採定時或不定時之個

別或團體輔導。 

2. 申請視、聽障巡迴輔導或相關專業團隊介入：視學生特殊教育需求，主動向本

市專業團隊及視障、聽障巡迴輔導教師申請提供服務。 



3. 鼓勵參與課外活動：鼓勵身心障礙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社團活動或競賽，

並培養合群、樂觀進取之人生觀。 

4. 加強親師交流：密切與家長保持聯繫，視需要邀請特殊教育及其所需輔導方面

之相關學者專家辦理專題研討，每學年辦理特殊教育親師座談會，藉以溝通觀

念，了解問題，以達解決困難之目的。 

5. 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IEP）：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殊教育需求，擬訂個別

化教育計畫。 

6. 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ITP）：於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或進入職場時，結

合個別化教育計畫（IEP）規劃提供轉銜服務。 

7. 提供生涯輔導：提供升學及就業職涯相關訊息，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對大學科系

之認識，對於即將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依其需求安排適切的轉銜輔導。 

(二)教師專業知能進修： 

1. 本校進行新進教師甄選時，若分數同分，優先任用有特教專長背景教師。 

2. 鼓勵教師參加特殊教育相關研習及課程訓練，以提昇教師擁有特教專業知能，

逐年提高特教專業知能教師人數比率。 

3. 每學期均辦理一次校內特殊教育知能研習，提高教師特教知能。 

七、成績評量 

(一)評量原則：依特殊教育法精神，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應以個別化為原則，提供適

性與多元化評量，並配合其身心發展實施。 

(二)考查內容 

1. 德性成績之考查：依本校相關成績考查規定辦理，惟可依其特殊身心需求，彈

性調整出缺勤規定。 

2. 學業成績之考查：依個別化教育計畫安排適當學習課程，並訂定學習目標及評

量標準，採適性與多元化評量，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學業成績考查補充說明實施

要點如附件二。 

3. 體育成績之考查：依身心障礙學生體能、限制予以彈性設計，以注重學生學習

精神、運動道德與體育常識為考查重點。 

(三)調整性評量方式 

1. 全民國防教育得依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類別、障礙程度等彈性調整課程內容及

學分數，必要時得予以免修。 

2. 特殊考場實施原則：依學生特殊教育需求，進行報讀、考卷放大、或延長考試

時間等，以彈性調整為實施準則，每學期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特殊

需求學生段考多元評量實施計畫。 

 

  



八、辦理內容 

項目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執行進度 

(一)課業輔導 輔導處 教務處、全校教師、會計室 全學年 

(二)各項補助、獎助學金申請 輔導處 教務處、總務處、會計室 全學年 

(三)專業團隊申請與實施 輔導處 全校教師 全學年 

(四)教師助理員申請與實施 輔導處 總務處、會計室 全學年 

(五)輔具、點字、有聲書籍申請 輔導處 總務處、會計室 全學年 

(六)同儕輔導 輔導處 全校教師 全學年 

(七)無障礙環境規劃 總務處 輔導處、會計室 全學年 

(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親師

座談會、家長成長講座、IEF 及

ITP 會議召開等 

輔導處 各處室 全學年 

(九)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輔導處 教務處、總務處、會計室 全學年 

(十)實施身心障礙宣導活動 輔導處 學務處 全學年 

 

九、經費與設備 

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所需之輔導鐘點費及行政業務費，每學期擬定輔導實施計畫，函送教

育局專案申請補助，以共同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輔導事宜。 

 

十、預期效益 

(一)促進特殊需求學生學習及生活適應。 

(二)協助特殊需求學生優勢能力發展並充分發揮潛能。 

(三)建立無障礙校園環境，使學生享有融合教育正向效益。 

 

十一、 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